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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暨核心技术人员辞任并新增认定核心技术

人员事项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和元生物技术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元生物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持

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持续督

导》《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

规定，对和元生物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暨核心技术人员辞任并新增认定核心技术

人员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暨核心技术人员辞任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非独立董事、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由庆睿先

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由庆睿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副总经理以及第三届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委员职务，并不再担任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离任后，由庆睿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以下简称“《规范运作》”）、《和元生物

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由庆睿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影响

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亦不会对公司的日常运营产生不利影响。由庆睿先生的

辞任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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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由庆睿先生的具体情况 

由庆睿先生，1983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学位。

2012 年 9 月至 2013 年 7 月，任美国天主教大学博士后；2013 年 7 月至 2015 年

3 月，任通用电气（中国）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通用电气（中国）

能源发展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2015 年 3 月至 2017 年 5 月，任长春高新技术

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发展部部长；2017 年 5 月至 2020 年 12 月，任

公司工艺开发经理、CMC 总监、CDMO 运营总监；2020 年 12 月至 2024 年 9 月，

任公司副总经理；2024 年 9 月至 2025 年 1 月，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由庆睿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637,000 股，持股比

例为 0.10%；通过上海讴立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898,300

股，持股比例为 0.14%。辞职后，由庆睿先生将继续遵守《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其所作的相关承诺。 

（二） 参与研发项目及知识产权情况 

由庆睿先生在公司任职及担任核心技术人员期间参与研发的知识产权所有

权均归属于公司，不存在涉及职务成果、知识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的情形，由庆

睿先生的辞职不影响公司知识产权权属的完整性。 

（三） 保密及竞业限制情况 

公司与由庆睿先生签署了相关《劳动合同》《保密协议》《竞业限制协议》等

相关协议文件，双方对保密内容以及权利义务、竞业限制事项等进行了明确约定。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未发现由庆睿先生有违反关于保密、竞业限制等相

关约定的情形；由庆睿先生与公司不存在劳动争议或潜在纠纷。 

二、新增核心技术人员认定的情况 

经公司管理层研究决定，结合程海子先生的任职履历、以及公司核心技术研

发工作需求、以及未来对公司核心技术研发的参与业务发展贡献等因素，新增认

定其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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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技术人员简历： 

程海子先生，1984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博士研究生学历。2007年8月至

2008年12月，任长海医院放疗科住院医生；2008年12月至2013年1月，任美国匹

兹堡大学医学院癌症中心访问学者；2013年1月至2015年9月，任美国匹兹堡大学

药学院助教；2015年9月至2019年7月，任美国德克萨斯大学休斯顿健康科学中心

科研助理；2019年8月至2021年1月，任美国贝勒医学院儿科系博士后；2021年2

月至2022年9月，任美国德克萨斯大学休斯顿健康科学中心博士后；2022年9月至

2024年12月，任美国埃默里大学医学院儿科系博士后；2025年1月至今，任公司

研发总监。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程海子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与本公司的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 

三、核心技术人员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一） 核心技术人员变动情况 

公司通过长期技术积累和发展，自主研发拥有细胞和基因治疗载体开发技术、

细胞和基因治疗载体生产工艺及质控技术两大核心技术集群，建立了七大核心技

术平台。公司注重研发人才培养，拥有专业的研发技术人才队伍，人才梯队健全。

2022 年末、2023 年末、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研发人员分别为 135 人、159 人、

145 人，占公司总人数比例分别为 21.39%、21.75%、20.08%；公司研发团队保持

稳定，不存在核心技术人员持续流失的风险。公司研发管理体系分工明确、研发

团队结构完整，后备人员充足，团队运作有效，不存在对特定技术人员的重要依

赖。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变动情况如下： 

核心技术人员名单 

本次变动前 由庆睿、杨兴林、韦厚良、杨佳丽 

本次变动后 杨兴林、韦厚良、杨佳丽、程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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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新增认定的核心技术人员程海子先生，有助于加强公司研发团队实力，

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目前，公司各项研发项目有序推进、生产经营

活动正常进行。 

此次调整不会对公司现有在研项目的进展产生实质性影响，亦不会对公司研

发实力、核心竞争力、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二） 公司采取的措施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由庆睿先生所负责的工作已完成交接，公司具备完

整并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体系，现有及新增研发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能够支持公

司现有及未来核心技术的持续研发，公司的技术研发和日常经营等工作均有序推

进。由庆睿先生的辞职不会对公司的研发实力、持续经营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已形成较完备的包括发明专利、商标及软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的保护体

系，切实保护公司的创新成果。公司坚持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并将不断完善研发

人员队伍建设，引进和培养技术领域的专业人才，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研

发创新能力和效率，保持公司的研发能力优势和技术竞争优势，增强公司的核心

竞争力。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研发管理体系分工明确、研发团队结构完整，后备人员充足，团队

运作有效，不存在对特定技术人员的重要依赖。 

2、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由庆睿先生所负责的工作已完成交接，公司具

备完整并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体系，现有研发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能够支持公司

现有及未来核心技术的持续研发,公司的技术研发和日常经营管理等工作均有序

推进，由庆睿先生的辞职不会对公司的研发实力、持续经营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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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与由庆睿先生签署了相关《劳动合同》《保密协议》《竞业限制协议》

等相关协议文件，双方对保密内容以及权利义务、竞业限制事项等进行了明确约

定。由庆睿先生在公司任职及担任核心技术人员期间参与研发的知识产权所有权

均归属于公司，不存在涉及职务成果、知识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的情形，由庆睿

先生的辞职不影响公司知识产权权属的完整性。 

4、公司新认定核心技术人员，有利于公司研发团队的稳定性，有利于保持

公司的技术竞争优势。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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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暨核心技术人员辞任并新增认定核心技术人员事项的核

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陈恒瑞  张子慧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